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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之法构造

杨得兵

(福建工程学院 法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ꎬ其可转让性得到了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的承认ꎬ
可以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的信托财产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和受益人

都是农民集体ꎮ 农民集体作为委托人时ꎬ由于不具备我国信托法要求的民事行为能力ꎬ所以ꎬ农民集

体的委托行为往往可以由经过其授权的集体经济组织代理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的受托人一般

采取信托机构的形式ꎬ并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ꎬ即政府出资成立的信托机构和商业信托机构ꎮ 前者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ꎬ而后者代表了受托人未来的发展趋势ꎮ
关键词: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ꎻ 信托ꎻ 农民集体ꎻ 受托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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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是一种新型的农村

建设用地流转方式ꎮ 所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

托ꎬ是指委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ꎬ将其合法的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置于受托人的控制之下

的法律关系ꎮ①较之于传统农村土地流转方式ꎬ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经营管理ꎮ 而且ꎬ由于信托

的独特构造ꎬ使其能够在坚持“三条底线”②的前

提下ꎬ盘活和高效配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资源ꎬ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ꎬ充分发挥农村土地资源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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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定义参照«海牙信托公约»第 ２ 条对信托的界定而厘定ꎮ
②　 坚持“三条底线”ꎬ即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坚持耕地红线不突破和坚持农民权益不受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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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中的作用ꎮ

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中
的信托财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

　 　 信托财产是形成信托关系的核心要素ꎮ 那

么ꎬ何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之信托财产?
对于这个问题ꎬ少数学者在研究集体建设用地信

托①时认为ꎬ集体建设用地信托的信托财产是“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１]ꎬ或为“农村集体或者农民

个人的建设用地或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 [２]ꎮ
虽然以上这两种看法在表述上存在差异ꎬ但其实

质是相同的ꎬ即都认为集体建设用地信托的信托

财产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ꎮ 笔者赞同此观点ꎮ
所以依逻辑推理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中的

信托财产则应当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ꎮ
由我国信托法可知ꎬ信托财产必须是可转让的财

产或财产权利ꎮ②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之所以可成为信托财产ꎬ主要是基于以下考察:
(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财产

权范畴中的用益物权

　 　 从获得的文献看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 这个概念在 ２００７ 年首先提出和使用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国土资源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台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次在规范性文件中

使用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一词ꎮ④此

后ꎬ这个概念开始较为频繁地出现在地方政府出

台的文件中ꎮ 例如ꎬ«晋江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管理暂行规定»第 １ 条第 ３ 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ꎬ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ꎬ均可依照本规定

取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开发建

设ꎮ”那么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何种性

质的权利? 学界通说认为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性质属于用益物权ꎮ⑤笔者同意这种观

点ꎬ理由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完全符合

用益物权的基本特征:其一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是一种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他物权ꎻ其二ꎬ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本身以使用、收益为

主要内容ꎮ[３]既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是

一种用益物权ꎬ那么其设定应当遵循不动产物权

变动的规则ꎮ 换而言之ꎬ土地让与人欲流转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的ꎬ除了与土地受让人签订合同

之外ꎬ还须办理登记过户手续ꎬ方能为土地受让人

设定一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ꎮ⑥

(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可以

依法出让或转让⑦

　 　 在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公共设施用地、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之中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的财产价值和市场化程度毫无疑问是最高的ꎮ 但

长期以来ꎬ农民集体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

权受到国家土地征收权的侵蚀ꎮ “先征收—后出

让”的强制逻辑剥夺了农民集体依自由意志处分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权利ꎬ使农民集体自己的

土地财产价值得不到彰显ꎬ财产收益空间被压缩ꎮ
这反映出决策者当时没有考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

地流转的需要ꎬ或者是出于某些考虑ꎬ一开始就对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国有建设用地实行了差

异化的土地政策ꎮ[４] 但是ꎬ如果以长远眼光看ꎬ这
种政策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建立城乡统一建

设用地市场都是有害的ꎮ 然而ꎬ这种“同权不同

命”的土地政策本身就不具有正当性ꎬ既经不起

①　 这里要注意“集体建设用地信托”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的区别ꎬ目前仅有两位学者对前者进行了初步研究ꎮ
②　 参见我国«信托法»第 ７ 条、第 １４ 条ꎮ
③　 段占朝、余秀荣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发表在«调研世界»上的«“裸体”交易: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冰点»一文中ꎬ最

先使用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个概念ꎮ
④　 我国«物权法»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实施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均没有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出规定ꎬ当然

文本中也就没有使用到这个概念ꎮ
⑤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ꎬ这一点学界观点基本一致ꎮ 目前的主要分歧是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否为

法定的用益物权ꎬ或者说现行物权法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否涵盖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ꎮ 在这个问题上ꎬ有的学者持肯定
态度ꎬ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ꎮ

⑥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西安高陵区鹿苑街办北樊村 ６ 组将一块面积为 １７６５ ｍ２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协议出让给洁神清运有限责
任公司ꎬ并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ꎬ西安市国土局高陵分局给土地受让人颁发了不动产产权证书ꎮ
参见乔佳妮«我省首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成功入市»ꎬ载«陕西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第 ４ 版ꎮ

⑦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是指农民集体直接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给他人ꎬ是相对于土地一级市场而言的ꎻ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具有间接性ꎬ是指土地受让人将自己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让与他人ꎬ是相对于土地二级市场而言的ꎮ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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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上的推敲ꎬ又与现行规范相抵牾ꎮ 在我国ꎬ土
地所有权分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全民所有)和农

民集体土地所有权ꎮ “在这两种土地所有权之

间ꎬ不存在派生或隶属关系ꎬ它们之间也不存在等

级差别􀆺􀆺这一点ꎬ在我国«宪法» «民法通则»
«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中ꎬ都得到了明

确的体现ꎮ” [５] 集体土地本有的独立品格及其与

国有土地的平等性ꎬ决定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限

制甚至剥夺农民集体处分自己土地的权利ꎮ
值得高兴的是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顺应新时代

我国“三农”发展的大趋势ꎬ提出“允许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ꎬ实行与国有土

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北京大兴

区等 ３３ 个县市区陆续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流转的试点工作ꎮ 经过四年多的试点实践ꎬ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土地管理法»
修正案ꎬ该修正案的最大亮点是第一次将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写入法律①ꎬ从而“破除了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法律障

碍” [６]ꎮ 这意味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无须经过

征收程序ꎬ可以由农民集体直接将其投放市场流

转ꎮ 也就是说ꎬ农民集体可以直接出让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ꎬ而土地受让人可以将已取得

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再行转让ꎮ 至此ꎬ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可出让性、可转让

性得到法律承认ꎮ

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中
的委托人:农民集体

　 　 委托人是信托关系的创设者ꎬ也是信托当事

人之一ꎮ 在我国«信托法»之下ꎬ作为信托关系适

格的委托人ꎬ应满足两个基本构成要件:一是享有

信托财产所有权或处分权ꎬ二是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ꎮ[７]３９－４１谁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的

委托人? 对于这个问题ꎬ从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

来看ꎬ学者们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是

农民集体②ꎬ也有人认为是集体经济组织③ꎮ 这二

者孰是孰非? 本文认为其委托人应当是农民集

体ꎬ具体分析如下:
１.农民集体是享有处分权的集体土地的所有

权人ꎮ 首先需要指出是ꎬ“农民集体”与“集体经

济组织”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ꎬ不能混为一

谈ꎮ④前文提及ꎬ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的是农

民集体ꎬ我国«宪法» «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
对此有明文规定ꎮ 由于“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

组织”之间存在本质区别ꎬ所以ꎬ法律规定农村土

地归农民集体所有ꎬ并不能等同于农村土地归集

体经济组织所有ꎮ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固有

内涵是:农民集体对农村土地依法享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的权利ꎮ 由此ꎬ具体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ꎬ农民集体既是其所有权人ꎬ又对其享有处

分权ꎮ
２. 物权法第 ６０ 条的规定存在疑问ꎬ亦即是

说ꎬ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

所有权在解释论上不能成立ꎮ 依据«物权法»第

６０ 条的规定ꎬ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

体土地所有权ꎬ在某些情况下⑤ꎬ由村民委员会或

村民小组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ꎮ 法

律为何作出如此规定? 这是因为农民集体的群体

性特征[８]决定了它自己不能行使集体土地所有

权ꎬ只能由“他人”代表其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ꎮ
然而问题是ꎬ集体经济组织能否“代表”农民集体

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

何理解“代表”的法律含义ꎮ “依体系解释ꎬ‘代
表’一词在我国的民事法律法规中是有特殊含义

的ꎬ如‘法定代表人’ ‘表见代表’等概念中的‘代
表’意指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内部机关以团体之名

义对外为法律行为􀆺􀆺ꎮ” [９] 基于此定义ꎬ对于

“代表”与“被代表”的内涵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被代表者应当是法人或其他组织ꎻ二是有资

①　 参见我国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 ６３ 条ꎮ
②　 孟晓苏认为ꎬ除农民自己的宅基地以外ꎬ农村建设用地信托的委托人是农村集体ꎬ也就是农民集体ꎮ 参见孟晓苏«以土地信托制

度促进农村建设用地合理流转»ꎬ载«中国改革»２００４ 年第 ８ 期ꎮ
③　 参见范雪飞«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托流转之制度构建»ꎬ载«兰州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该学者笼统地认为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信托中的委托人是集体经济组织ꎬ并没有严格区分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ꎮ
④　 目前ꎬ现行法律对农民集体性质的界定是阙如的ꎮ 其法律界定是阙如的ꎬ然而可以肯定的是ꎬ农民集体既不是自然人ꎬ又不具备

法人资格ꎮ 与此不同的是ꎬ我国«民法总则»已经将集体经济组织规定为特别法人ꎬ第一次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性质和地位ꎮ
⑤　 例如ꎬ有时候村集体并没有成立任何集体经济组织ꎬ而事实上ꎬ不是所有村集体都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ꎮ

７４４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第 １８ 卷

格对外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代表者ꎬ应当是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内部机关ꎮ 以此判断ꎬ集体经济

组织是不能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

的ꎮ 理由有二:其一ꎬ作为被代表者的农民集体不

具有法人资格ꎬ也不是其他组织ꎬ因为它本身没有

组织体特性ꎻ其二ꎬ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农民集体的

内部机关ꎮ 农民集体不是一类社会组织ꎬ不可能

设置内部机关ꎮ 综上ꎬ在解释上ꎬ集体经济组织代

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是讲不通的ꎬ更
谈不上拥有集体土地处分权ꎮ

３.农民集体虽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ꎬ但
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代理其民事活动ꎮ 上文论

及ꎬ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ꎬ我国«信托法»第 １９ 条对此予以承认ꎮ 前文

有言ꎬ在现行法制之下ꎬ农民集体尚不能构成一类

民事主体ꎮ 因此ꎬ农民集体实际上是一个处于无

法律人格、无民事权利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三无状态”的群体ꎮ 不过ꎬ换个角度考虑ꎬ既然

现行法律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赋予农民集体ꎬ就说

明在法律上已视其为一类特殊的权利主体ꎬ否则

不能自圆其说ꎮ 至于农民集体在行为能力方面存

在的欠缺ꎬ这并不影响其对民事权利的享有和实

现ꎬ因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的民事活动可由

他人代理[１０]ꎬ«民法总则»和«民法通则»对此进

行了规定ꎮ
由谁代理农民集体的创设信托关系的行为?

笔者认为ꎬ适格的代理人是集体经济组织ꎮ 前文

论及ꎬ在体系解释上ꎬ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之

间的“代表关系”是不能成立的ꎮ 实际上ꎬ这二者

之间与其说是一种“代表关系”ꎬ毋宁说是“代理

关系”ꎮ 集体经济组织是特别法人ꎬ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ꎮ 若其能得到农民集体的委托授权ꎬ
就可以农民集体的名义为法律行为ꎮ 那么ꎬ集体

经济组织如何获得农民集体的授权? 依据«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第 ２４ 条的规定可知ꎬ凡“以借贷、
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等涉及村民

利益的八类事项ꎬ“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

理”ꎮ 据此ꎬ农民集体可以通过村民会议ꎬ以村民

集体表决的形式授权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设立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ꎮ 其基本步骤是:第一步ꎬ农
民集体通过村民会议将设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信托的事宜授权于集体经济组织ꎻ第二步ꎬ集体经

济组织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委托给信托公

司ꎮ 另外ꎬ在某些情况下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

经过授权后可以代理农民集体设立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信托ꎬ如在有的地方还没有成立任何集体

经济组织的时候ꎮ[１１]

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中
的受托人:信托公司及其模式

　 　 从国内农地信托流转的实践来看①ꎬ总体而

言ꎬ农地信托的受托人经历了从信托服务中心或

信托服务站到信托公司的变化过程ꎮ②当前ꎬ农地

信托的受托人大多数采取信托公司的形式ꎮ 然

而ꎬ同样是信托公司参与农地流转ꎬ不同阶段其在

模式上存在差异ꎮ 具体来说ꎬ国内农地信托流转

中受托人有两种最为典型的模式:一是政府主导

模式ꎬ也就是政府成立土地信托公司且主导其运

作ꎬ例如 ２０１０ 年出现的第一个由政府出资设立的

土地信托公司———湖南“沅江市香园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ꎮ ２０１１ 年福建沙县成立

的“源丰”和“金茂”两个土地信托公司亦属这一

模式ꎮ 二是商业信托机构模式ꎬ即作为营利性金

融机构的信托公司从事农地信托业务ꎬ主动参与

农地流转ꎮ 例如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中国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简称“中信信托”)在安徽宿州推出了自

己的信托计划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北京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简称“北京信托”)在江苏推出了土地信

托之无锡桃园村项目ꎮ 以上参与农地信托流转的

中信信托和北京信托ꎬ都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

信托公司ꎮ

①　 国内农地信托流转有近 ２０ 年的历史ꎮ ２００１ 年受粮食购销市场化影响ꎬ浙江省绍兴县在柯桥镇率先进行农地信托流转试点ꎮ 此

后ꎬ湖南浏阳、益阳及福建沙县相继开展农地信托流转的试点工作ꎮ 在我国ꎬ农地信托流转仅限于农业用地中耕地的信托流转ꎬ并不涉

及任何农村建设用地ꎮ
②　 浙江省绍兴县的农地信托流转是我国农地信托的雏形ꎬ学理上称为“绍兴模式”ꎮ 在此模式中ꎬ政府在县一级设立信托服务中

心ꎬ在乡镇一级设立信托服务站ꎬ以此作为“中间人”服务于农村土地流转ꎮ 因此ꎬ信托服务中心和信托服务站是我国农地信托中受托人

的早期形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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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信托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同属农

村土地信托的范畴ꎮ 二者之间的基本区别是这两

种信托所涉及的农村土地的类型不一样ꎬ前者为

农业用地ꎬ后者为农村建设用地之中的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ꎮ 基于此ꎬ以农地信托的实践经验为

借鉴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的受托人一般应

采取信托公司的组织形式ꎬ而且同样存在两种模

式ꎮ 其一ꎬ政府出资注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信托公司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在已经成立了土

地信托公司的地方ꎬ如湖南益阳沅江市等地ꎬ可以

不再成立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托公

司ꎮ 已成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公司只需

向当地银监局依法申请变更信托业务范围①ꎬ经
银监局审批通过后ꎬ土地信托公司就可以从事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托业务ꎮ 当然ꎬ在申

请新的信托业务的同时ꎬ土地信托公司也可以申

请变更公司名称ꎬ如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信托有限公司”更名为“××农村土地信托有限公

司”ꎮ 其二ꎬ商业信托机构模式ꎬ如中信信托、北
京信托等纯商业信托公司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信托业务ꎬ参与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ꎬ当然这也

需要银监会的审批ꎮ 以上两种模式ꎬ相比较而言ꎬ
政府注册成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托

公司具有公益性和现实意义ꎬ但是从长远看ꎬ其最

终要让位于更加专业化的商业信托机构模式ꎮ

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中
的受益人:农民集体及其双重身份

　 　 受益人是因信托关系的成立而被委托人指定

享受信托利益的人ꎮ[７]５５ 具体到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信托关系ꎬ能被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ꎬ似乎只

能是委托人自己ꎬ即农民集体ꎮ 这样一来ꎬ农民集

体既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的设立者ꎬ又是

基于信托文件享受信托利益之人ꎬ具有委托人和

受益人的双重身份ꎮ 因此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信托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自益型信托ꎮ 农民集体是

唯一的受益人ꎬ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其一ꎬ从
信托设立的角度看ꎬ农民集体本身具有群体性和

集合性ꎬ尽管是一种松散型集合体ꎬ但是农民集体

设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必须服从集体意志

和集体利益ꎬ否则信托关系不可能成立ꎮ 这就决

定了作为委托人的农民集体只能指定自己为受益

人ꎬ而不可能指定其他的第三人ꎮ 其二ꎬ从土地流

转目标上考察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是

为了“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促进农民收入持

续较快增长”②ꎮ 也就是说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流转非但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ꎬ
而且更要让农民集体及成员从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中获得收益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也不能例

外ꎬ要服务于这个目标ꎮ 另外ꎬ鉴于农民集体抽象

的“集体人格” [１２] 属性ꎬ其所获收益(剩余部分)
最终应由集体成员实际享有ꎮ 因此ꎬ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信托的受益人只能是农民集体ꎮ

五、结语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

改革是重要的ꎮ 正如上文论述的那样ꎬ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在避免土地闲置浪费、优化配置

农村建设用地资源以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等方

面ꎬ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ꎮ 作为一种全新的农村土

地流转方式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为人们实现

上述目标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途径ꎮ 而且ꎬ以信

托方式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ꎬ可以加速促进国

内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形成ꎮ 不过同时应注意到ꎬ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信托的产生和发展尚需立法

支持ꎬ所以ꎬ修改相关法律以及建立信托登记、税收

优惠和收益分配等配套制度显得格外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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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我国«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 １２ 条ꎮ
②　 参见«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６ 年中央一号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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